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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化促进会活动基金
申请指南
	Email:
service@hkcps.com.cn 
                                      


一、 宗旨

为答谢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长期以来对香港文化促进会的关心与支持，同时为了进一步促进全国各地文化艺术交流事业的发展,挖掘与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活动策划人才,特设立此基金。
二、申请条件：

     (1)属于非盈利性质组织。

     (2)属于公开性质,不能局限于某部分特定人士(如举办团体成员及他们的亲友)。

     (3)活动尚未举办,活动基金不得用于填补已支付的开支。

     (4)申请的机构、团体、组织应属于文化艺术性质的组织。
三、申请详情：


1、申请者须以邮寄方式向活动基金委员会提交正式的书面申请表格及相关资料,同时以电子邮件方式提交一份电子文档，说明有关的申请活动情况[申请表格可以到香港文促会网站下载,表格内容不得作出修改。]申请表格须包括以下资料：



(a)
主办机构的名称和背景，以及证明符合申请资格的文件.



(b)
活动的详情，例如活动的性质、目的和举办地点、活动策划书等；



(c)
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d)
活动的开支预算；



(e)
预计活动可取得的效益／成果，以及可量化的表现标准及进度标准(如适用)；



(f)
预计其它资助来源(例如门票收入、捐款等);



(g)
可提交其它有助申请的相关资料。
2、所有申请获批的申请者须遵守规定，确保所有由香港文化促进会活动基金拨款资助的项目和活动的所有宣传品，均展示本基金的名称，并尽可能展示香港文化促进会的标志。
3、每项活动基金金额上限为人民币贰万元。

4、下列类别的活动一般不会获得支持：


（a)
对个人、商业机构、政治团体等所作的申请；



(b)
为个别人士提供专享或个人利益的活动；



(c) 以盈利或筹款为主要目的的活动。

四、活动基金申请审核流程

活动基金委员会在收到活动基金申请后，会审阅申请者所提交的相关材料，以确定申请是否符合条件。一个月内，活动基金委员会将会书面通知符合条件的申请者！
五、附则
     本指南一切解释权归香港文化促进会活动基金委员会所有。
注意:


申請西貢區議會撥款，應在西貢區議會財務及行政委員會開會日期前最少一個月，把申請表提交西貢區議會秘書處(傳真副本恕不接受)，逾期恕不受理。


如有需要，秘書處會致電各申請團體查詢有關撥款申請的詳情。


有關申請區議會撥款的詳情，請參閱『社區參與計劃西貢區議會撥款使用準則/程序』(網址﹕� HYPERLINK "http://www"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k_d/chinese/download.htm)。


請用黑色原子筆填寫此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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